法律授助案件征询意见表(法院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法援征询字(     )号
案件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案由：
指派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援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、电话：
承办案件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：
联系地址、电话： 
法院承办人填写栏：　　　　　（请在相应的意见栏中打“√”）
	内容
	征询意见

	法律援助人员是否完成办理案件所必需的调查、会见、阅卷、出庭等工作
	是（　）　否（　）

	法律援助人员是否按时提交辩护词或代理词
	是（　）　否（　）

	法律援助人员是否依法认真履行职责
	是（　）　否（　）

	法律援助人员是否有其他不当行为
	是（　）　否（　）

	对该宗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的总体评价
	好（　）一般（　）差（　）

	其他意见：




注：请法院承办人在结案后10天内将此表交还指派案件的法律援助机构。
地址：晋江市法律援助中心   联系电话：85665236
承办人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 日

